
吉县财购〔2021〕3号
吉安县2021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抚州中天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聪

地址：吉安县望族名家小区14栋2单元401室
联系电话：18279823293  

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2021年开展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赣财购〔2021〕7号）文件部署，省监督检查组对你公司2020年在吉安县代理的吉安县油田镇等乡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终端工程设备及管网采购项目（中天吉县政采【2020】008号）、高新区凤凰园区道路保洁及垃圾清运项目（中天吉县政采【2020】010号）、2019吉安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技术服务与新增耕地定界勘测技术服务项目（中天吉县政采【2020】001号）、2019吉安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购买第三方服务项目（中天吉县政采【2020】001号）、吉安县2020年农村污水治理终端工程（中天吉县政采【2020】015号）5个项目进行了专项检查，发现存在以下违规行为，经依法调查，认定主要违规事实及行政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规事实和行政处罚决定

一、吉安县油田镇等乡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终端工程设备及管网采购项目（中天吉县政采【2020】008号）
1.招标文件评分因素设歧视性条款：

招标文件——评分标准：单位诚信（12分）“所投管材制造商信誉良…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得6分”“所投管材制造商依法纳税…纳税A级纳税人得6分”，属歧视性条款。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第71条第3款、第78条、《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66条等规定。

根据《政府采购法》第71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三)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六条：“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罚款，数额为10万元以下。”、《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七）采用综合评分法时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的规定，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罚款3000元。

2.评审委员会成员中无采购人代表，也无放弃评审的相关资料。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47条、《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第7条，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47条：“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应当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评审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第七条：“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共3人以上单数组成，其中评审专家人数不得少于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成员总数的2/3。采购人不得以评审专家身份参加本部门或本单位采购项目的评审。采购代理机构人员不得参加本机构代理的采购项目的评审。”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
3.采购合同未及时在省网公告。采购合同未及时在省级指定媒体（江西省政府采购网）公告。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67条、《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号之规定，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67条：“采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予以通报...”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予以警告。  
二、高新区凤凰园区道路保洁及垃圾清运项目（中天吉县政采【2020】010号）
1.评审委员会中无采购人代表，也未见采购人是否放弃参加评审权利的有关资料。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47条、《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第7条，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47条：“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应当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评审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第七条：“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共3人以上单数组成，其中评审专家人数不得少于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成员总数的2/3。采购人不得以评审专家身份参加本部门或本单位采购项目的评审。采购代理机构人员不得参加本机构代理的采购项目的评审。”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
2.采购合同未及时在省级指定媒体（江西省政府采购网）公告。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67条、《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号之规定，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67条：“采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予以通报...”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予以警告。 
3.未将采购音像资料作为采购文件一并存档，违反《政府采购法》第76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78条第5、11款。根据《政府采购法》第76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违反本法规定隐匿、销毁应当保存的采购文件或者伪造、变造采购文件的……”、《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七十八条：“（五）未按规定对开标、评标活动进行全程录音录像的、（十一）未妥善保存采购文件的。”的规定，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罚款2000元。
三、2019吉安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技术服务与新增耕地定界勘测技术服务项目（中天吉县政采【2020】001号）
1.评审委员会中无采购人代表，也未见采购人是否放弃参加评审权利的有关资料。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47条、《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第7条，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47条：“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应当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评审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第七条：“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共3人以上单数组成，其中评审专家人数不得少于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成员总数的2/3。采购人不得以评审专家身份参加本部门或本单位采购项目的评审。采购代理机构人员不得参加本机构代理的采购项目的评审。”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
2.采购合同未及时在省级指定媒体（江西省政府采购网）公告。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67条、《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号之规定，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67条：“采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予以通报...”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予以警告。 
四、2019吉安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购买第三方服务项目（中天吉县政采【2020】001号）
1.评审委员会中无采购人代表，也未见采购人是否放弃参加评审权利的有关资料。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第7条，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应当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评审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第七条：“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共3人以上单数组成，其中评审专家人数不得少于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成员总数的2/3。采购人不得以评审专家身份参加本部门或本单位采购项目的评审。采购代理机构人员不得参加本机构代理的采购项目的评审。”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
2.采购合同未及时在省级指定媒体（江西省政府采购网）公告。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67条、《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号之规定，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67条：“采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予以通报...”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予以警告。 
五、吉安县2020年农村污水治理终端工程（中天吉县政采【2020】015号）
1.评审委员会中无采购人代表，也未见采购人是否放弃参加评审权利的有关资料。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第7条，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应当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评审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第七条：“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共3人以上单数组成，其中评审专家人数不得少于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成员总数的2/3。采购人不得以评审专家身份参加本部门或本单位采购项目的评审。采购代理机构人员不得参加本机构代理的采购项目的评审。”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
2.采购合同未及时在省级指定媒体（江西省政府采购网）公告。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67条、《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号之规定，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67条：“采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予以通报...”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予以警告。
综合上述问题，请你公司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日内到我局采购办办理罚款缴库手续，累计罚款金额0.5万元。（收款单位：吉安县财政局；预算级次：县级；收款国库：县国库，开户行：县工行  账号：196207258852  并注明“代理机构处罚款”），逾期或拒缴将被依法从重处罚。并于2021年11月12日前将整改资料和整改情况书面报送至我局采购办。

二、权利告知

本决定送达之日起生效。如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出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本决定照常执行。  
                            吉安县财政局
                          2020年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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